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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我们往往会碰到这

样的情况，虽然认定事实并没有什

么困难，但作出判断与决定却十分

困难。”采访中，北仑法院民四庭相

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这种“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困

惑，该院民四庭法官董怡有过一

次切身体会。她审理过这样一起

案子，被告姚某装修时将自家放

置空调外机的两处设备平台封闭

起来，致使空调外机只能安装在

阳台外墙。为了让自己的空调外

机顺利安装，姚某又将放置在邻

居汪某家设备平台上的空调外机

上挪。汪某自然很不情愿，于是

诉到法院。

前期的调解没有成功，双方争

议很大，尤其对设备平台归属权是

否唯一等问题双方互不相让。

董怡思考了很久，向院领导汇

报后，决定启动院里酝酿已久的一

项“民意征询团”制度——庭审中，

法院邀请了5名“民意征询团”成员

参与，他们分别来自质监所、房产

公司和社区。

大家都发表了各自的意见，房

产公司工作人员认为，虽然姚某提

出汪某没有平台所有权证有一定

道理，但是从销售平面图看，这个

平台确实应该由汪某使用。这一

点得到了其他三名社区工作人员

的认同。民意征询团以4:1的投票

结果，倾向于认定该平台由原告单

独使用。最终，法院采纳征询团的

意见，判定被告要拆除室外机排除

妨害。

为了实现诉中、诉后“调解不

缺位”，北仑法院创新推出民意征

询团制度。针对部分情理交织特

点显著、当事人对抗情绪激烈、社

会影响广泛或涉及特殊专业问题

的案件，引入民意征询团参与案件

审理，对案件中涉及的价值判断和

事实判断的难点问题给出意见，供

法官参考，使得法官在独立审判基

础上充分考虑民意，从而使判决和

说理更能贴近民意，有效化解案件

当事人的矛盾纠纷。

上级法院领导到北仑法院调

研时，多次就民意征询团制度给予

高度评价：“民意征询团充分发挥

了相关人士的智慧和经验，虽然不

是直接左右法官的判断，但是在很

多案件中为法官提供了有益参考，

使案件裁判更加符合社会公众的

心理正义，充分实现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相统一。”

大阿嫂和驻庭调解员调解

诉讼全程都有调解“陪伴”
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宁波北仑法院努力实现“调解不缺位”

通讯员 李虹怡 傅赛君 本报记者 高敏

那是李红（化名）第一次对一个陌生人敞开心

扉，对面坐着的是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柴桥法庭

“芦江大阿嫂调解工作室”的调解员虞媛。整个上

午，李红断断续续地对虞媛诉说着25年婚姻中的种

种不如意。

李红的丈夫也从外地赶来，虞媛鼓励这个平日

我行我素的男人服一次软，学学怎么哄老婆。“大阿

嫂，我听你的，回去看他表现再说。”说着，李红把离

婚的诉状撤了回去。

满面愁容地进来，眉头舒展着出去，这样的故事

不断在调解室里上演着。在北仑法院，像“芦江大阿

嫂”这样的民间力量已然成为矛盾纠纷分层递进化

解的一个重要支点。

近年来，北仑法院高效联动各方力量，以人民法

庭、法官便民工作室、基层联络室为基点，以矛盾纠

纷就地化解、民间力量协助调解、远程视频适时参与

为重要轴线，将民意征询、案件回访作为补充，最大

程度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并实现了诉中、诉后

“调解不缺位”。

55年前的“枫桥经验”历久弥新，北仑法院也正

用它独特的司法智慧和能力，打造出北仑特色的“枫

桥经验”升级版。

法官带头“走下去”
矛盾纠纷“实时解”

每周到小港联络室“坐堂”一次，已经成为北仑法院小

港法庭董迎春法官的一个习惯。

最初是源自院里的一项举措——北仑法院在9个乡镇

街道、保税区和大榭开发区设立11个基层联络室，并选派

了33名法官作为联络员，为社区提供法律服务、协同解决

信访、协助化解矛盾、指导人民调解、开展就地办案等。

去年年中，小港街道发生了一起外来务工人员意外死

亡事故，死者苏某家属多次就赔偿问题到街道办事处信

访，扬言“拿不到赔偿款誓不罢休”。

小港联络室联系上董迎春后，他立即赶到街道，与工

作人员展开调查。原来，事情的起因是一群老人众筹在衙

前村盖一幢活动用房，苏某在施工时意外触电死亡。棘手

的是，因为出资的老人比较多，且身份不特定，事故的赔偿

主体尚不明确。董迎春介入调解后，以法官的身份与调解

员开展联合调解。

一连几天，董迎春一面析法明理、耐心协调，另一面积

极与资金管理人胡某进行磋商。最后，胡某同意出面协商

赔偿事宜，苏某的家属也收到赔偿款55万元。一起激烈的

矛盾在“家门口”得到成功化解。

“有了联络室，我们能经常见到法官，心里也有底气

了。”小港街道办事处一名社区干部这样感慨道。

由于所辖街道基层工作各有不同，因此每个基层联络

室都有着“特殊任务”。比如戚家山街道外来务工人员集

中，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成了戚家山基层工作联络室的重

要工作；梅山法庭和春晓街道联合开展“无讼无访村（社）”

创建活动，春晓基层工作联络室的3名法官联手调解员共

同参与矛盾化解工作……

“法官不能只坐在高高的审判席上，要沉下身子到基

层，走下去、接地气。”北仑法院副院长杜宇这样说道。

早在2014年6月，北仑法院就在柴桥街道瑞岩社区设

立首个“法官便民工作室”，柴桥法庭的法官每月6日都会

风雨无阻地来到这里为百姓提供法律咨询、纠纷调解等服

务。去年11月，春晓街道洋沙山社区又成立区内首个“女

法官工作室”，重点指导辖区基层妇女儿童维权站调解和

处理疑难婚姻家庭纠纷。

如今，这些“前哨”功能日益体现。北仑法院的婚姻家

庭、侵权等传统的民事案件增长速度不断减缓，小港法庭

更是连续三年呈现下降趋势。而相对的，诉讼外化解的案

件也逐年增加，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

矛盾。

民间力量“引进来” 一支专业化的大调解员队伍

周微红是北仑区柴桥街道芦

北社区的一名普通社区工作者，从

去年9月开始，她又多了另一个身

份，柴桥法庭特邀调解员。

柴桥法庭设立了“芦江大阿嫂

调解工作室”，6位像周微红这样社

区工作者轮流进驻，在这里，每位

“大阿嫂”都扮演着不同的“角

色”——虞媛是法律科班出身，她

会从法的角度给当事人出主意；周

微红获得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

更 多 时 候 她 像 一 个“ 心 理 医

生”……

“周某没有继承权，她还把房

子租出去了。我要求她立刻把房

子还给我，租金收入也要全部给

我！”5月的一天，周微红把来起诉

的黄某请进了调解室。

黄某口中的周某其实是她的

继女，周某的父亲过世前立下遗

嘱，房产归黄某一人继承，并且进

行了公证。但由于周某长期跟随

母亲生活，对遗嘱内容一无所知，

以为自己享有继承权，就将房子租

了出去。

为了不刺激周某的情绪，周微

红选择了上门做工作，她耐心地向

周某解释了遗嘱继承优于法定继

承的法律规定，并提议和周某一起

到公证处查询证实。在公证处，周

某终于确信黄某所说为真，当即愿

意将房子和租金收入全部返还。

一场本来要变成诉讼的纠纷

在大阿嫂的调解下顺利解决，此

后，黄某不仅同意将租金收入归周

某所有，还多次为周某送去生活物

品，两人的关系反而变得亲密

起来。

柴桥法庭李瑛庭长表示，联合

多方力量进行调解，特别是基层

工作经验丰富、群众基础好的调

解员，能帮法庭解决不少纠纷。

与此同时，柴桥法庭还与各街道

司法所合作建立“云视讯”视频调

解终端，实现了远程调解、远程司

法确认。

当前，北仑法院已构建特邀调

解员62人、特邀台胞调解员6人

的大调解队伍，出行不便的当事

人还可以通过“移动微法院”在微

信小程序上开展调解，践行“最多

跑一次，最好不用跑”的诉讼服务

理念。

与此同时，为了提高调解员队

伍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从2014

年底开始，北仑法院与区司法局合

作在柴桥法庭设立北仑人民调解

员培训基地，每年固定开展3次大

规模的法律知识培训，为全区200

余名人民调解员带来法律课堂。

民意征询“铺开来” 法律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民意征询团民意征询团

远程视频调确远程视频调确


